红塔区农业农村局2023年度法治政府

建设情况报告

    红塔区农业农村局是红塔区人民政府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的职能部门，2023年，我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红塔区相关部门及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结合红塔区区情，农情，按照中央、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推进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强化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确保农业生产安全，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了全区“三农”工作健康发展，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现将我局2023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一是调整充实红塔区农业农村局法治政府建设领导机构，细化领导小组成员分工，明确各成员职责，认真执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成立了以党组书记为组长，其他党组成员、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相关业务股室、局属站所负责人为成员的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是明确了由局法规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股具体负责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形成主要领导负责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股室、站所配合抓的工作局面。三是年初根据我局职责职能，制定了红塔区农业农村局2023年度普法强基补短板工作实施方案，按照每月派单任务，对标对表高质量严要求开展普法强基工作。按要求落实普法责任“三单一书”制度，落实普法责任履职报告工作，开展主要负责人述法工作。
具体开展了以下工作：

1、强学习，提能力，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职责

一是局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全年共安排2次法律法规学习，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比如于4月3日和9月28日，开展中心组理论学习，分别安排了3名中层干部，就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心得体会作交流发言，并开展讨论、交流。二是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学习2023年1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三是制定了红塔区农业农村局2023年度普法清单，明确了普法内容，共计41部涉农法律法规，将《土地管理法》《乡村振兴法》列为本年度普法强基重点。安排站所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到街道、社区、村委会对种植户、养殖户进行《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等宣传培训。
2、带好头，用好法,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各项农业农村行政管理工作

    一年来，我局坚持依法开展工作，严格执行法不授权不可为的工作思路，努力做好依法治区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职责,充分发挥了行政机关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重大行政案件及行政许可事项，严格按法律法规规定由局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公示，对重要工作局领导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督办。

（二）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
     1、积极组织干部参加执法证考试。2023年，我局对全系统职工持有执法证进行梳理，精心组织执法证到期、无执法证干部93人次参加玉溪市执法证考试，年末持有执法证人员达119人，己全部录入行政执法证件管理信息系统，规范了证件管理工作，严禁无执法证件的人员行使行政执法权。

    2、筑牢行政执法能力素质关

积极组织局干部职工及相关企业参加省、市、区组织的线上法律法规知识问答，并利用QQ群、微信工作群、公众号开展普法宣传，以案释法，通过典型的案例，提高农业综合执法水平。组织本系统执法业务骨干12人，参加市农业部门组织的农业执法能力提升培训、案件评查等活动，农业行政执法能力显著提升。

（三）深入社区对种养殖大户开展技术及法法规宣传培训

扎实开展普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对标对表，按质按量报送统计数据和总结材料，共制作普法强基宣传标语13条，利用LED宣传2次。发动全系统140余名干部职工参与了专项普法在线答题，发放宣传资料7000余份，编写普法强基工作简报36期。

派出普法工作队员2名参与全区普法强基专题讲座，开展讲座6场次，参训人员900多人。在重大节庆完成普法宣传受益1756余人次，咨询解惑40多次。如：2023年9月23日，在玉溪市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红塔区大营街街道开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中国农民丰收节法治宣传活动。为群众解决了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同时，有效提高了生产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认识。
（四）排查问题隐患，强化行政执法

组织了春节前农资打假暨农业投入品专项治理行动、两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对重点区域范围内农资、农机经营门市进行了执法检查，以种子种苗、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农机具等农资和农业投入品为治理重点对象，严厉查处违法经营使用高毒禁用农药兽药等行为，检查相关证件、购销台账登记、是否生产经营假劣农兽药、肥料产品及过期农兽药产品等情况，进一步规范资生产经营行为，进一步提高农资产品质量。全年出动执法人员1349人次，检查涉农企业850家次，立案查处种子、农药、农产品、兽药、生猪检疫案件12起，其中办结12起，总计罚没款2万余元。红塔区农业农村局在行政执法中做到依法行政、规范行政处罚行为，保证了三农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五）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抽检工作。
全年完成蔬菜水果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样品2110批次，（其中:蔬菜1709批次，水果401批次），检测结果：合格2097批次，不合格13批次，合格率99.4%。完成农产品定性定量检测1003个，发现不合格样品6个。对不合格样品进行了依法依规处置，处置率达100%，定量监测采样全部录入“风险监测采样系统APP”。印制《红塔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手册》4000册，发放到红塔区种养殖大户。
（六）严格农业行政审批，做好涉农许可事项办理

抓好公平性竞争工作，做好农业农村行政审批，梳理农业农村局职能权责清单，目前，我局共承担行政权责7类，共计 224项；行政职权对应的“责任事项”共计1321项，“追责情形”共计，1539项，严格按权责清单开展工作，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综合协调区级农业农村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和审批工作，共受理农业行政许可事项98960个，其中动物及动物产品合格证核发97782个，出县境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核发643个，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及植物检疫证书核发97个，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登记证311个，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操作证证件核发24个，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核发18个，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备案1个。经现场核查和资料审核，核发农药经营许可证74个，兽药经营许可证1个，动物诊疗1个，水域滩涂6个，渔船证书核发办理2个，按要求在红塔区政府信息网进行了公示。 
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是农业部门承担的执法权限比较广泛，虽然组建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但执法大队人员均为非法学专业人员，专业性不强，执法办案经验不足，导致执法专业星不强；二是执法经费紧张，执法中缺乏必要的装备，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装备差、办公条件简陋、尚未统一综合行政执法着装，制约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和形象提升；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但目前红塔区现有的监管队伍薄弱，监管手段缺失，加之监管对象大多为小散户，发现问题查处难度大。四是部分农资销售企业、农产品生产经营户看重短期利益，顶风冒险，隐蔽违法，变换手法，对付各种监督检查，增加了农资打假和执法的难度。

三、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快法治建设的有关情况

制定了《红塔区农业农村局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规定》，主要负责人述法与年终述职考核同步部署推进，聘请了单位法律顾问，参与行政决策、重大行政案件审核，有效发挥作用。带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一是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比如于4月3日和9月28日，开展中心组理论学习，分别安排了3名中层干部，就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心得体会作交流发言，并开展讨论、交流。二是安排站所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到街道、社区、村委会对种植户、养殖户进行《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宣传培训。三是定期谋划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听取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汇报，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和督察反馈问题，把法治政府建设纳入本部门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2023年在玉溪市率先组建了红塔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核定编制10名。
四、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一）加强执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素质和办案能力，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能力建设，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农业综合执法的重要内容。

（二）加强对红塔区农业农村的执法监督，在提升执法人员会执法、善执法、敢执法新格局的同时，组织红塔区辖区内的各类农资经营户、种养大户和涉农企业开展业务培训，提高认识，从源头上抓好农资市场管理，实现正本清源。

（三）加大案件查处力度，落实好行政执法案件审核制度，规范办案程序，提升行政案件办理质量，数量；推进行刑衔接工作，做好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对接联动，提升全面依法治农水平。积极选送农业执法案件参与省、市、区级案卷评查，不断提高案卷质量。

（四）增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预警能力，继续抓好2023年1月实施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宣传培训，努力完成好农产品抽检、检测工作，力争完成全年抽检目标任务，千方百计提高农产品抽检合格率，确保全区不出现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五）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抓好行政审批工作，做好政务贴心服务。

玉溪市红塔区农业农村局

2024年1月12日

PAGE  


